
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6月17日 

一、 委員組成 

召集人：莊委員光輝 

出席委員：蘇委員銘暉、劉委員慧冠、黃委員惠雪、林委員穗玲 

二、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小組114年度第2季之視察計畫為「假釋制度」，覺得假釋攸關受刑人之權利，除了假釋之要件外，是否還有其他的條件，而

機關辦理陳報假釋之情形及陳報假釋未過之受刑人救濟之情形。 

(二)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小組於114年5月20日下午4時於東成監獄召開本年度之第2次視察會議。於該次會議，邀請教化科蕭科長及李教誨師進行假

釋制度之簡報(簡報內容參閱附件1)，以瞭解該監假釋制度及機關辦理陳報假釋之情形等事宜。 

2. 本小組於該季收受收容人投遞於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無陳情信件。 

三、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一) 專題報告：「假釋制度」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假釋制度 莊委員光輝： 
假釋制度是對於收容人多個更生的機會，只是在評估制度方面，就需要各位細心

的來審核收容人。 
 

蘇委員銘暉提問： 

無 



請問假釋被駁回之收容人，今年救濟會有很多件嗎？那貴監在審核時，如有

審核未通過，跟法務部審核被駁回是否有差異性？ 

 

蕭科長聖賢回復： 

提起假釋復審案件，平均每月約1件。受刑人假釋陳報經本監假釋審

查會決議後，其決議結果通過及未通過者皆報請法務部審查，經由

法務部參酌假釋審查會之決議，應為許可假釋或不予許可假釋之處

分。 

 

蘇委員銘暉提問： 

請問有收容人假釋被駁回而提起復審，有復審成功過的案例嗎？ 

 
蕭科長聖賢回復： 

依目前所知，尚無復審成功案例。 

 
蕭秘書如來回復： 
屏東監獄有一個相似案例是報假釋被駁回之收容人，他有一張技訓

的證照在假釋報告表未填列，所以是機關陳報漏掉收容人的權益，

收容人提起行政訴訟，最後判決收容人勝訴，機關只好再重新陳報

一次假釋審核。 

 

林委員穗玲提問： 

前面案例勝訴後，再審一次的期間大概是多久？應該跟申請假釋被

駁回之收容人，下次4個月後再陳報假釋不一樣才對。 

 

蕭秘書如來回復： 
再審一次，應該是跟著離下次最近提報假釋審查會議時一起陳報，

而不是像被駁回之收容人，跟離4個月後再行陳報的時間。 

 

林委員穗玲提問： 

請問機關是否有假釋釋放後的追蹤數據，例如假釋後沒有到觀護人

報到，或者是跟社會接軌良好等情況。 



 

李教誨師俊緯回復： 

1. 因為假釋出去後的保護管束，主要是地檢署觀護人在負責執行，

法務部網站可供查詢。 

2. (1)假釋釋放後規定在24小時內向地檢署報到，假設他沒有報

到的話，地檢署會依刑法第78條來撤銷他的假釋，或是他未按

時到地檢署找觀護人驗尿，也是違反保護管束規定。 

(2)還有他在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

者，撤銷其假釋。 

3. 上述達到撤銷假釋要件，地檢署會發函通知原執行監獄，由原執

行監獄報請矯正署核准撤銷假釋，再由原執行監獄將相關資料函

知地檢署，執行撤假殘刑。 

 

蕭科長聖賢回復： 

有關假釋出獄後社會接軌是否良好，可經由法務部法務統計資訊網

查詢再犯罪情形相關數據來了解。 

 

蕭秘書如來回復： 

依據撤銷假釋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假釋中再犯罪，另一個是違反保

護管束之規定。關於林委員所提問的問題，我認為是相當好的問

題，但本監只有統計被撤銷假釋的人數，而假釋保護管束期滿後或

刑期執行完畢釋放後的犯罪情形又是另外一塊好的議題。 

 

劉委員慧冠補充： 

補充林委員的提問，民間是有做相關的數據，關於刑滿和假釋後再

犯率統計，6個月再犯率為13%，1年再犯率為25%，2年內的再犯率就

會達到41%，3年內再犯率達到49%，4年內再犯率達到54%。也就是3

年左右的時間，如果3年內不會再犯案，大概就是順利回歸社會。 
 

 

四、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權責機關回復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0 1 請機關加強自主監外作業工作場所防疫稽

查，與廠商共同做好各項防疫措施，避免

傳染疾病帶入監獄，產生破口。 

除積極防疫外，機關或可在請示上級及經

費許可下，提高醫護專業人力及量能，以

防範未然或疫情爆發後立即妥適處理，減

少群聚感染之風險。 

加強自主監外作業工作場所防疫稽查，與廠

商討論各項防疫措施，並每季由衛生科、戒

護科及技訓科共同至收容人工作場所稽查防

疫情形。 

醫護專業人力部分，因需考量年度經費預

算，本所以每月召開感染控制會議方式檢

討，依疫情嚴峻程度滾動式修正本所防疫措

施及作為。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解除追蹤持續 

110 2 假釋攸關受刑人權益，故投票系統是否能

有效呈現受刑人態度轉變歷程，例如:獎

懲等，讓假審委員能更清楚個人悔改程度

及情況，貼近公平、公正。 

投票系統審酌分析表內，均有將獎懲狀況納

入評比，有關投票系統介面，會後再向上級

建議，評估是否增加奬懲欄位，另假釋審查

會召開時，輔導員會一併報告受刑人在監表

現、家庭支持及其身心狀況等資料供委員投

票參考。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0 3 勞作金給與攸關受刑人權益，故點數統

計、課程統計及計算分配是否正確，能有

效呈現受刑人對作業心態的轉變歷程，貼

近公平、公正。 

可在戒護區場舍主管或作業導師辦公處所

增設內網網點，於每日輸入作業數據並在

月底結算，由系統自行運算，減少人工計

算以簡化程序。 

加強宣導勞作金給與相關權益，主動說明並

協助備齊各項資料，確遵法規及矯正署頒定

之原則，以維勞作金分配公平、公正。 

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戒護區網路管

理規範規定，得視業務需求在戒護區內建置

內網網點，惟目前尚未有相關勞作金計算系

統或軟體，本所將依委員建議陳報矯正署參

酌。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解除追蹤。 

110 4 伙食提供及品質影響矯正機關囚情甚鉅，

請留意安全備糧保存期限；另收容人於每

月膳食會議反映意見亦請妥善處理。 

有關安全備糧採買流程，本所每週進貨2

次，並機動性保存1至2日所需用量，倘遇颱

風或其他可預期因素，亦會提前採買。另每

月膳食會議反映內容多因無法滿足個人口

味，其他具建設性建議本所皆妥善調整。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1 我國已邁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且收容人持

續犯罪的情形很難改變，老齡化的監所已

因各地縣市政府能收容之公立或私立安養機

構床位皆有限，所以遇到有需要安置的出監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是趨勢，以後需要安置的老齡化收容人會

越來越多，要預先規劃為宜。 

或保外醫治收容人時，我們會於6個月前即

聯繫其戶籍所在地之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辦理，讓大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相關事宜

(尋找安養機構、申請入住、健康檢查、申

辦身心障礙證明)，以盡力完成安置。 

111 3 所內建制機制或舉辦衛教相關的講座課程

來提升收容人的病識感。 

衛生科平時至各場舍辦理衛教宣導，並與輔

導科對於特殊收容人，會而外宣導與輔導。

本所將會持續辦理特殊收容人之講座，來提

升收容人的病識感。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矯正機關聘請心理專業人員的鐘點費，與

社會上的工資是有所落差的。雖然矯正署

有很積極在辦理毒品處遇這一部分，但也

希望經費上能依照現實有所提升。 

本所將依委員建議陳報矯正署參酌，也告知

委員這項經費則是由毒防中心所支付。 

解除追蹤。 

112 2 關於衰老、重病、身心障礙不能自理生活

之受刑人釋放前經過調查評估，亦有專責

社工聯繫社福單位，請機關持續關注此類

收容人，以建構健全之社會安全網。 

設置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 

此類無家屬之收容人釋放出所，由本所調查

分類科承辦人改為出監前半年開始實施調

查，以利進行相關轉銜工作，調查後確實無

家屬或親友協助，則依個案情形召開復歸轉

銜會議，尋求社政、衛政單位協助或轉介安

置機構，避免發生遺憾事件。 

本所戒護科辦理設置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

箱於勤務中心，並向收容人宣導向外部視察

小組陳情之管道。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解除追蹤。 

112 3 爾後各委員和機關製作報告時，請注意報

告中收容人個資及照片，不得予以揭露或

足資識別，提醒各委員及該所注意有關個

資法之規範。 

向機關同仁宣導爾後製作報告時，請注意報

告中收容人個資及照片，不得予以揭露或足

資識別，並注意有關個資法之規範。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4 該監執勤人員配戴密錄器，遇有突發事故

時能立即開啟攝影，作為蒐證的輔助，建

議建立定期保存備份及查核機制，避免密

錄器中之影像遭不當使用或流出。 

攜帶式監控設備係屬監獄及看守所科技設備

設置與使用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所訂

之監控設備，該監業於113年1月3日經典獄

長核准建立密錄器定期保存備份及查核機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該監專區內實地訪查並目視圍牆邊空地上

方，未設置監視鏡頭，請詳查原因並評估

改善。 

該監專區舍房內部之監視器涵蓋上下舖範

圍，可有效解決舍房內部監視死角之問

題，建議於經費許可下，評估擴大設置於

高風險收容人之舍房，避免衍生事故或弊

端。 

制，密錄器之影像資料每季由戒護科統一進

行備份及管理，另責成各級幹部督導所屬管

理人員，值勤時段應配戴密錄器，非值勤時

段禁止使用密錄器或將密錄器攜出機關，出

入戒護區加強安全檢查，避免密錄器中之影

像遭不當使用或流出，強化收容人個資及隱

私之維護。 

該監業於112年12月7日設置明舍圍牆空地上

方監視鏡頭1台，改善監視死角，避免衍生

事故或弊端。 

該監業於112年11月底針對高風險收容人舍

房（義舍20、21房）設置涵蓋上下鋪範圍之

監視設備，有效改善舍房戒護死角問題，後

續將視經費許可於113年上半年度增加設置

高風險收容人之舍房數量。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3 1 協助受刑人家庭的聯繫是一項很艱辛的任

務，尤其是長期犯罪的受刑人家庭，家人

或許早已經是放棄他的情形，期望該監有

系統的持續辦理，包含課程的設計及管教

人員的知能訓練等。 

該監定期召開個案研討會，討論是類收容人

之輔導與推展處遇計畫措施，若遇有收容人

情緒不穩定或特殊狀況，第一時間轉介予專

業的心輔人員進行諮商會談。 

對於長時間無家屬接見的受刑人，除轉介心

輔人員實施輔導外，也引進教誨志工提供定

期晤談，紓解監禁情緒，開辦各類輔導課程

及家庭懇親活動，推動並修復家庭關係。 

遇有無願意接受輔導之受刑人，由教誨師持

續鼓勵是類受刑人參加團體課程或文康活

動，以調劑身心健康並增進人際互動關係。 

針對無家人聯繫之收容人，出監前調查需協

助保護之項目，以提供相關資源或媒介，尤

其對於施用毒品及精神疾病收容人將連繫勞

政、社政、衛政等網絡單位召開「復歸轉銜

會議」，以期無縫接軌，順利復歸社會，強

化社會安全。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戒護科針對管教人員辦理之常年教育或人事

室辦理之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將適時安排相

關輔導等知能課程。 

113 2 該監對於收容人罹患疾病，在台東地區醫

院醫療設備無法提供進一步治療時，均協

助轉送病監或申請保外醫治；建議對於是

類罹患疾病之收容人在未移送病監或保外

醫治前，應定期實施心理輔導或評估給予

較寬和作業等處遇，以維護其身心健康，

並持續溝通以降低誤解。 

是類罹患疾病之收容人在未移送病監或保外

醫治前，衛生科將其移至病舍持續觀察身體

狀況，教化科加強實施心理輔導，隨時注意

疾病變化，依病情戒送外醫、住院或改辦緊

急保外醫治。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3 3 監所的受刑人通常屬於創傷較嚴重的類型，人格扭

曲的比例也比較高，心社人員需要更有專業與多方

經驗來面對此類受刑人，建議法務部矯正署應該重

視東部或偏遠地區的監所心社人員薪資，相對的才

能徵得到更多有經驗和專業的心社人員。 
對於監所的心社人員的專業程度與遇到高風險的處

遇有沒有能力來面對，建議監所要加強重視這一方

面，例如可以約定心社人員，要他們可以固定接受

督導。 

本監約用心理及社工人員薪資依矯正署年度

內函頒補充心理及社工人員進用說明辦理，

其約用人員薪資係參考「聘用人員比照分類

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編列。 

 

 

本案個別外部督導之建議，本監列入下年度

計畫執行重要項目辦理，以期強化心理及社

會工作人員專業處遇知能，提升收容人處遇

成效。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3 4 該監技能訓練的困境建議請上級機關來跟勞動部申

請專案，反映出你們的困境與需求。 
本監經與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提出需

求洽談合作事宜，其答復為技能訓練檢定班

因提出需求經招標完成後，開班上課所需之

時間無法於當年度完成相關受訓課程，短期

訓練班則可以於年度內完成。本監目前與勞

動部則有合作飲料調製班短期訓練班，其經

費65%由勞動補助辦理。 

解除追蹤。 

114 1 1. 經該監戒護科及教化科的報告後，教化

科著重於「聯合國老人綱領」五個要點

的參與、自我實現、尊嚴，而戒護科則

是照顧、獨立，如果兩個科的報告內容

1. 本監已將此次報告內容彙整，並依委員的

建議增加高齡受刑人健康狀況(如疾病)之

統計表供委員參閱。 

 

解除追蹤。 

 
 
 



能合併一起去做一些說明，相信機關會

有更完整的去執行此項業務。 

2. 持續辦理陳情外部視察小組之書信，如

有投遞外部視察小組陳情信件請盡速通

知委員前來開啟或取件。 

 
 
 

3. 各項無障礙裝置及動電椅等設備，請留

意使用情形及做好各項設備之保養及維

護。 

 

 

 

 

4. 蹲式馬桶側邊已經有設置扶手，建議前

方再多設置一個小扶手會更加安全。 

 

 

2. 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

16條及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四版)第13

頁-肆、陳情之處理辦理。如有發現收容

人投遞陳情信至外部視察意見箱或本監收

受陳情外部視察小組之陳情信，會盡速通

知委員前來開啟或取件。 

3. 本監已於電動椅設置處所張貼使用 SOP，

並附有圖文說明，如有收容人需用時，由

戒護人員全程監控下操作使用，並留意通

行路線淨空、座椅滑軌順暢、確認乘坐者

繫上安全帶等使用情形，避免使用時發生

意外；遇有設備異常之情形即由總務科通

知廠商到監保養修繕，以延長使用期限。 

4. 責由本監營繕組評估現場狀況後，增設安

全輔助設施(如馬桶前方設置扶手、地板

設置止滑條等)，藉以提升收容人使用安

全性。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 

 

五、 附件 

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1份(附件2)。 


